兼任教師以【碩士學位】送審「講師」資格檢核表
單位：                                    教師姓名：

	NO
	項     目
	檢   核

	
	基本確認項目
	

	1
	送審者至少在本校任教滿二學期，當學期應授課達十八週。
	□是 □否

	2
	申請前一學期之教學意見反映成績在全校或全系、或該授課年級全校或全系平均值以上，且教學成果優良者，得提出申請送審教師資格。（教學成果優良與否由各系自審）
送審者教學評量成績：       ；校或系平均教學評量成績：      ；授課該年級校或系平均教學評量成績：        
	□是 □否

	3
	專職於亞東醫院者，須符合亞東醫院推薦升等名單之規定。
	□是 □否

	
	檢附相關資枓項目
	

	1
	升等申請表
	□是 □否

	2
	最近一學期教學評量成績是否在校或系平均值以上(請向教務行政組索取佐證資料)，且教學成果優良者(請於系教評會紀錄上註記)。
	□是 □否

	3
	至高教司「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https://www.schprs.edu.tw/wSite/Control?function=IndexPage)註冊，完成註冊審核後再至該系統填寫履歷表並送出，最後印出履歷表(請雙面列印)如下：
1.教育部審查用履歷表一式二份(貼上照片)，並於二份上簽名。
2.外審用履歷表一式二份。

履歷表印出前請先向人事室承辦人員(分機1152)確認無誤後再印出。
	□是 □否

	4
	至本校圖書館-「iThenticate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比對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請至圖書館申請帳號密碼)，完成論文比對報告書，並簽名。
	□是 □否

	5
	代表作-即碩士論文，須檢附中文提要(另外單獨附3份，其餘裝訂於代表著作內)。
參考著作-無則免附。教育部規定代表作及參考作最多以5篇為限。
(1)參考著作論文裝訂順序需與履歷表填寫論文順序相同。

(2)建議每篇論文以有色隔頁紙區格，以方便委員翻閱。
共同注意事項-須為上一職級未使用且之後公開出版之著作。
(1) 份數：代表作及參考作裝訂成一本，送審講師請檢附2本。
	□是 □否

	6
	碩士成績單影本(須達75分以上) 1份
	□是 □否

	7
	碩士畢業證書影本
如為國外學歷者，請先至經駐外單位作學歷驗證，另繳交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影本、修業情形一覽表、個人出入境紀錄正本、學校簡介、行事曆、及送審教師護照基本資料頁影本，若相關資料未驗證則須另附查證授權書正本。
	□是 □否

	8
	請檢附當學期任教科目與碩士畢業科系碩士論文性質相近或相關之簡述並簽名。(提系教評會討論)
	□是 □否

	9
	外審教授迴避名單(無則免)
	□是 □否

	10
	送審當學期任職本校聘書及前一學期之聘書影本各1份
	□是 □否

	11
	未在他校送審切結書
	□是 □否

	12
	專職工作服務證明書1份
	□是 □否

	13
	以各類型著作或成果送審教師資格，請完成送審應符合之送審條件檢核表
	□是 □否

	14
	系教評會會議紀錄(會議日期須於4/25或10/25前完成)
	□是 □否

	15
	學院教評會會議紀錄(會議日期須於5/10或11/10前完成)
	□是 □否


備註：備妥上述文件後送人事室提校教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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